 2026年柳州市统计局 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管理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

任务措施清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柳州市统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6年6月18日
	单位名称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主要措施
	具体活动内容

(线上、线下、场次)
	完成时限
	责任部门
	责任人
	联系方式

	柳州市统计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	全市统计局系统
	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
	宪法、统计法纪念日集中宣传1次
	2026年12月31日
	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
	江学武
	2824952
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》
	全市统计局系统、统计调查对象、社会公众
	持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普法宣传活动
	结合统计业务工作开展宣传，在公益LED屏、统计微信公众号等播放统计法治宣传动漫片，统计法纪念日集中宣传，开展统计法进党校活动，纳入年度各级党校（行政学院）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。党组中心组学习，不少于1次。为县（区）和市有关单位讲授统计法不少于12场次。
	2026年12月31日
	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
	江学武
	2824952
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
	全市统计局系统、统计调查对象、社会公众
	持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普法宣传活动
	结合统计业务工作开展宣传，在公益LED屏、统计微信公众号等播放统计法治宣传动漫片，统计法纪念日集中宣传，开展统计法进党校活动，纳入年度各级党校（行政学院）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。党组中心组学习，不少于1次。为县（区）和市有关单位讲授统计法不少于10场次。
	2026年12月31日
	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
	江学武
	2824952

	
	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、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、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、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《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》
	全市各级党委、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干部
	集中开展宣传学习活动
	举办1次以案释法警示教育专题讲座，纳入全市各类统计干部教育（业务）培训的内容，纳入同级各部门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，不少于1次。举办1次统计执法骨干专题培训班，
	2026年12月31日
	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
	江学武
	2824952

	
	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
	全市统计局系统、统计调查对象、社会公众
	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
	结合全国农业普查开展学习活动。印发宣传册组织向社会公众宣传有关条例规定。
	2026年12月31日
	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
	江学武
	2824952


